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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踐 大 學 創 新 育 成 中 心 服 務 項 目 與 收 費 標 準 
(一)實體進駐 

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14 日推廣教育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8 日推廣教育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15 日學術與產學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學術與產學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服務內容 收費標準 
一、商務資源服務 

1. 辦公室培育空間 
2. 辦公室 OA 設備 
3. 辦公室空調設備 
4. 基本 e 化環境與軟硬體設施 
5. 辦公室一般事務性服務 
6. 育成中心之圖書資料、報章雜誌借閱服務 
7. 育成中心會議室、會客室等公共設施服務 
8. 投影機、傳真機、影印機等公用設備服務 
9. 政府相關資源、補助案提供與協助 

一、管理維護費(依培育室空間大小) 
1. 小型 (3.6 坪)  

第 1 至 3 年：$5,500 元/月 
第 4 至 5 年：$6,500 元/月 
第 6 至 7 年：$7,500 元/月 
第 8 至 9 年：$8,500 元/月 

2. 中型 (4.5 坪)  
第 1 至 3 年：$7,000 元/月 
第 4 至 5 年：$8,000 元/月 
第 6 至 7 年：$9,000 元/月 
第 8 至 9 年：$10,000 元/月 

3. 大型 (7.5 坪)  
第 1 至 3 年：$12,000 元/月 
第 4 至 5 年：$13,000 元/月 
第 6 至 7 年：$15,000 元/月 
第 8 至 9 年：$17,000 元/月 

4. 特大 (8.4 坪) 
第 1 至 3 年：$13,000 元/月 
第 4 至 5 年：$15,000 元/月 
第 6 至 7 年：$17,000 元/月 
第 8 至 9 年：$19,000 元/月 
 

二、專案合作、技術移轉授權、計畫書實

際撰寫與實驗檢測費用另計。 
 
三、培育輔導費 

中小型$500 元 /月，大型、特大型

$1,000 元/月。 
 

二、顧問諮詢服務 
1. 企業經營管理諮詢 
2. 企業法律諮詢 
3. 企業財務金融諮詢 
4. 企業智慧財產諮詢 
5. 顧問資源媒合 

三、技術支援諮詢服務 
1. 開發研究及一般檢測服務 
2. 技術協助及技術開發諮詢 
3. 產學合作 
4. 產品包裝及 CIS 設計服務 
5. 政府補助案申請及計畫書撰寫服務 
6. 餐飲業 HACCP 申請服務 

四、知識培育服務 
1. 專業知識講座、研討會、訓練課程 
2. 企業經營相關知識講座、研討會、訓練課程 
3. 餐飲業 HACCP 教育訓練及認證 
4. 不定期提供相關產業政策訊息 

五、投資創業輔導服務 
1. 成果發表會 
2. 招商說明會 
3. 展覽等企業行銷宣傳與協助 
4. 參與政府計畫說明 
5. 行銷通路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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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踐 大 學 創 新 育 成 中 心 服 務 項 目 與 收 費 標 準 
(二)虛擬進駐及共同工作空間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8 日推廣教育部部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學術與產學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服務內容 收費標準 
一、商務資源服務 

1. 辦公室一般事務性服務 
2. 育成中心之圖書資料、報章雜誌借閱服務 
3. 育成中心會議室、會客室等公共設施服務 
4. 投影機、傳真機、影印機等公用設備服務 
5. 政府相關資源、補助案提供與協助 

一、基本服務費 
2,500 元/月 
13,500 元/6 月 
25,500 元/12 月 
 

二、專案或產學合作、實驗檢測費用  
    及付費性課程講座另計。 二、顧問諮詢服務 

1. 企業經營管理諮詢 
2. 企業法律諮詢 
3. 企業財務金融諮詢 
4. 企業智慧財產諮詢 
5. 顧問資源媒合 

三、技術支援諮詢服務 
1. 開發研究及一般檢測服務 
2. 技術協助及技術開發諮詢 
3. 產學合作 
4. 產品包裝及 CIS 設計服務 
5. 政府補助案申請及計畫書撰寫服務 
6. 餐飲業 HACCP 申請服務 

四、知識培育服務 
1. 專業知識講座、研討會、訓練課程 
2. 企業經營相關知識講座、研討會、訓練課程 
3. 餐飲業 HACCP 教育訓練及認證 
4. 不定期提供相關產業政策訊息 

五、投資創業輔導服務 
1. 成果發表會 
2. 招商說明會 
3. 展覽等企業行銷宣傳與協助 
4. 參與政府計畫說明會 
5. 行銷通路協助 

 
 
  


	四、申請結果通知及申覆：
	(二) 技術移轉完竣或產品已正式量產。
	(三) 進駐期間合計已達9年。
	(五) 進度報告嚴重落後。
	(六) 應配合繳交之資料或報告未繳年度累計達2次以上。
	(七) 應繳款項或資料報告未繳，經書面催繳次數年度累計達5次以上。

